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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以柔化心」－ 矯正教化嶄成果 
全國監所教化藝文及技訓作業展覽－盛大開幕 

我國司法獄政界一年一度矯正盛典－「教化藝文及技訓作業聯合展售

會」….……（繼續閱讀 p.2） 

防貪指引案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職員協助收容人傳遞訊息篇 

某監所主管辦理收容少年檢身程序時，發現少年甲私藏紙條，經詢得知，

該紙條係管理員乙於中午放飯時….…（繼續閱讀 p.4） 

~非身分公務員執行職務風險研析與案例宣導~ 

教誨志工假藉關說名義騙取收容人家屬財物 
A 擔任○○監獄教誨志工及樂隊班老師，受收容人甲之家屬乙請託渠照顧

甲….…  （繼續閱讀 p.7） 

~廉情最速遞~ 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案例探討系列-4 
 

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圖利態樣……（繼續閱讀 p.8） 

~「慎防普發萬元詐騙」~             

常見詐騙手法詳解……（繼續閱讀 p.12） 

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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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以柔化心」－ 矯正教化嶄成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全國監所教化藝文及技訓作業展覽－盛大開幕 

 

        我國司法獄政界一年一度矯正盛典－「教化藝文及技訓作

業聯合展售會」(下稱聯展)於今(23)日下午假大臺南會展中心隆

重開幕，今(114)年歡慶活動邁入18週年，特以「藝載薪傳．旭

力重生」為題，象徵矯正使命的世代傳承，動態展售49個攤位、

431項商品，並設「心藝」靜態展區，陳列240餘件收容人精心

製作的藝術作品，連續三天(至25日止)展出。     

        開幕典禮由法務部鄭部長親自主持，邀請行政院人事總處

蘇俊榮人事長、臺南市趙卿惠副市長、本部黃世杰政務次長、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戴淑芬副署長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
施淑惠副署長，以及各地檢署檢察長、更生保護會與各界代表

等眾多貴賓，一同見證柔性司法的豐碩成果!部長特別感謝全體

矯正人員辛勞付出，全力推動各項教化工作，使得聯展規模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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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升級，矯正成效各界有目共睹!此外，部長表示將持續擴大與

勞政、衛政、社政等部會及機關合作，挹注監所輔導、醫療與

職訓資源，並爭取經費人力，建構專業多元的矯正處遇，穩健

強化獄政管理效能! 

        本次聯展正好選在人文薈萃、學風鼎盛的臺南府城舉辦，

有望憑地利優勢，再次打響「鐵窗牌」產品的魅力與價值!最後，

部長也呼籲各界持續支持矯正工作!相信民眾在品嚐美食與欣賞

作品的同時，都能感受到收容人在接受監所教化與訓練後，為

改悔向上、復歸社會所付出的努力！ 

        在現場來賓的祝福下，眾人齊心按下活動啟動鍵，宣布聯

展正式揭開序幕，誠摯邀請民眾利用10月23日至25日連假期間，

共襄盛舉，踴躍前來逛展!一起體會柔性司法的愛與溫暖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資料來源：法務部 矯正署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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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貪指引案例 

職員協助收容人傳遞訊息篇： 

管理員不當協助收容少年傳遞訊息 

某監所主管辦理收容少年檢身程序時，發現少年甲私藏紙條，經

詢得知，該紙條係管理員乙於中午放飯時，轉交收容少年丙所寫紙字

條。 

嗣經調查，管理員乙因少年丙曾擔任班級服務員而略有熟識，案

發當日乙擔任炊場勤務，須戒護服務員至各班級發送便當，少年丙即

利用該機會，透過窗口向走廊發送便當之乙與其他服務員聯繫，並將

紙條交予服務員再轉交乙收下。管理員乙與服務員續行勤務，再將紙

條傳遞予收容少年甲。 

本案傳遞訊息內容未涉收容少年之案情，且管理員乙協助傳遞之

行為亦無發現不法對價。調查結果係偶發之管理員協助傳遞訊息行為，

尚無涉及貪瀆不法，惟相關情節業已違反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

管理人員服勤應行注意事項第 13 點：「不得為收容人傳遞訊息、金錢

或其他違禁品」規定，經該監所考績委員會審議，決議通過核予申誡

二次處分。 

風險評估： 

一、 矯正機關具高度封閉性，且人治色彩濃厚，收容人與管理人員間

若有不正當行為不易遭察覺，致使部分職員心存僥倖，進而鋌而

走險、違法犯紀。再者，部分職員因循監所陋習，以穩定囚情等

理由，協助傳遞訊息或私下夾帶物品，致涉犯貪瀆不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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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約僱管理員係屬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

之公務員，如其協助傳遞訊息涉及不法對價關係，則屬收受賄賂；

且因該行為違反值勤規定，故係觸犯貪汙治罪條例違背職務收賄

罪。 

三、 另傳遞內容如涉及收容少年案情，恐易致生串供疑慮，甚至影響

偵查進度與司法公正，因而觸犯刑法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罪。 

防治措施： 

一、 強化法紀觀念：機關可利用勤教時間或常年教育等時機，宣導近

期發生之勤務違失案例，提醒同仁值勤注意事項，並安排在職人

員定期接受職務專精訓練，更新法規知識與勤務技巧，增進專業

職能。 

二、 啟動場舍突檢：每月定期或不定期突擊檢查場舍、列管及特殊受

刑人之舍房，以收嚇阻違法效果；亦得以抽檢方式督導檢查人員

確依規執行，以收落實檢查之效果。 

三、 嚴格追查違禁物品來源：機關執行安檢如查獲違禁（管制）物品，

應追查違禁物品來源，發掘潛藏之違失不法風險。 

四、 落實職員平時考核機制：各級主管應落實平時考核作業，確實掌

握屬員品操、平日素行及業務狀況，遇有異常情形時，應即時介

入輔導，避免同仁誤蹈法網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資料來源：法務部 矯正署114年度防貪指引案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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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非身分公務員執行職務風險研析與案例宣導~ 

教誨志工假藉關說名義騙取收容人家屬財物 

A 擔任○○監獄教誨志工及樂隊班老師，受收容人甲之家屬乙請

託渠照顧甲，且勿移監以方便家人會客。嗣後 A 乃藉機與甲碰面轉達

家人關心，並傳遞簽名紙條予甲，向家屬出示上開紙條以取信。嗣 A 

向乙騙稱：需要準備三份上等茶葉、三份水果禮盒及把各新臺幣 1 萬 

6 千元的紅包共三包塞在水果禮盒，以打點典獄長、副典獄長、科長

等三人，才可避免甲移監，致乙陷於錯誤交付被告禮品暨現金。 

風險成因： 

一、 教誨志工長期與收容人接觸，若欠缺適當監督及廉政教育，假藉

打點監所人員名義詐取財物，引發民眾對機關廉潔形象之質疑。 

二、 收容人家屬對監內事務瞭解有限，易被不實言詞誤導而交付財物，

若無法即時發現並防堵，恐使有心人士藉矯正機構名義遂行詐欺、

勒索，造成民眾信任危機及機關聲譽損害。 

策進作為： 

一、 落實法紀與廉政教育，明確告知不得協助收容人傳遞訊息、物品

或收受財物等違法行為後果。 

二、 設立或強化「家屬諮詢專線」與「檢舉管道」，鼓勵家屬針對可

疑言行主動通報。 

（資料來源：法務部矯正署政風室「非身分公務員執行職務風險研析與

法令遵循手冊」宣導參考教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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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廉情最速遞~ 

 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案例探討系列-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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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（資料來源：法務部廉政署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案例彙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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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「慎防普發萬元詐騙」~  

 

 

普發金 1 萬元大家都在等，但詐騙集團已經盯上這波政策 

請注意: 

政府不會： 

・傳簡訊或 Email 要你點連結登錄 

・打電話叫你到 ATM 或網銀操作轉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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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要遇到這些話術，就是詐騙！ 

這些話術都是老套路：假連結套取帳號密碼、假客服引導你轉帳，甚

至假冒官方網頁 

四不原則: 

不點擊可疑連結 

不填寫個資帳號 

不匯款任何費用 

不轉傳陌生訊息 

想安心領取普發金，就要提高警覺 

不要讓一萬元變成詐騙集團的獲利 

遇到疑慮，請立即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查詢！ 

（資料來源：內政部警政署「反詐騙」新聞快訊） 


